
農業部農糧署暨 4區分署人民申請案件應備文件及處理期間表 

112.7版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1 茶葉貨品出口同意書 
1.供貨來源證明 

2.茶葉農藥殘留檢驗報告 
7天 

1.貿易法 

2.貨物輸出管理辦法 

1.輸出規定代號

「447」 

2.輸出茶葉至日

本業者需至

「簽審通關共

同作業平台」

線上申請 

2 種苗出口同意證明 1.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2.種苗業登記證影本 
3.植物種苗出口供貨者明細 

表 
4.具品種權者，應檢附植物品

種權人授權或同意出口證明
文件 

60天 
 
依行政程序
法第51條第
2項規定：法
規未規定訂
定處理期間
者，其處理
期間為 2個
月，行政機
關未能於時
間內處理終
結者，得於
原處理期間
之限度內延
長一次。 

植物種苗出口同意文件核
發要點-適用經濟部國貿
局規定「441」之植物種苗

品項。 

本署作物生產組 
 

3 植物品種權 1.植物品種權申請書 1份。 1.依植物品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本署作物生產組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2.植物品種說明書(內含申請及對
照品種特性彩色照片及性狀調查
表)10份。 

3.申請品種性狀照片（JPG或 GIF
檔）、植物品種權申請書及植物品
種說明書檔案光碟 1份。 

4.其他品種權相關證明文件。 
5.申請費新台幣貳仟元（以郵政匯
票或支票支付，受款人註明：農
業部農糧署） 

種及種
苗法第
第19條
規定：中
央主管
機關受
理品種
權申請
時，應自
申請日
之次日
起一個
月內，將
申請案
公開。 

2.申請案審
查時間之
長短，依
植物種類
及申請人
提供檢定
材料情形
而異，並
未強制規
定一致之
辦理期
程，核發
植物品種
審定書及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證書。 

4 許可為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 

1.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遺傳特性
調查申請書件包括: 

(1)申請書 
(2)基本資料表 
(3)基因轉殖植物遺傳特性調查計

畫 
(4)基因轉殖植物特性說明書 
(5)計畫委託田間試驗機構生物安

全委員會審議通過證明文件 
(6)鑑定所需之篩選標誌、相關檢驗

方法資料 
2.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生物安全
評估申請書件包括: 

(1)申請書 
(2)基本資料表 
(3)基因轉殖植物生物安全評估計

畫 
(4)符合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

理辦法第十八條第三項或第四
項或第五項規定文件 

(5)基因轉殖植物特性說明書 
(6)計畫委託田間試驗機構生物安

全委員會審議通過證明文件 
(7)鑑定所需之篩選標誌、相關檢驗

方法資料 

1.農業部
審理各項
田間試驗
申請案，
以隨到隨
辦、個案
審查為原
則。 

2.申請案
受理、審
查時間之
長短，依
受體植物
種類、外
源基因類
別及申請
人準備情
形（申請
文件之齊
備情形、
品系鑑定
過程、改
善或補件
時間等）
而異，鑒
於申請人
權益，並
未強制規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本署作物生產組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定一致之
辦理期
程，以避
免安全評
估證據不
足而遭否
決。惟為
使申請人
就案件審
理期間之
可預見
性，農業
部以自案
件之正式
受理（申
請人齊備
申請文件
且品系鑑
定結果確
定）日起
10個月
內，完成
案件審議
為原則；
是項期
間，並不
含括申請
案件所為
之補正、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改進期
程。 

3.至農業
部函復申
請案每次
之遞件時
程，以不
超過 3個
月（含主
管機關文
件審閱、
召開委員
會議討
論、徵詢
相關意見
等所含時
程）為原
則。 

5 肥料登記證 1. 工廠登記文件或政府機關核准
設立堆肥場文件影本一份。 

2.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但
依法免申請商業登記者，免附。 

3. 標準檢驗主管機關或經本會指
定之檢驗單位核發之肥料規格
試驗報告一份。（須為正本，存
檔備查） 

4. 肥料說明書一份。 
5. 肥料標示樣張二份。但申請製造

專供輸出之肥料登記證者，免

14天 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
法 

本署農業資材組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附。 
6. 其他經農業部指定之文件或資

料。 
7. 證照費新台幣 3,000元。 

6 申請進口曳引機農用證明 由農機業者檢具下列文件 一式三
份(各文件並加蓋公司印章及負責
人印章)： 
1.至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
申請帳號及填列申請書，列印紙
本文件
(https://permit.coa.gov.tw) 
。 

2.國外報價單影本。 
3.型錄。 
4.首次申請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影
本。  

10天 海關進口稅則第 87章增
註一規定 

本署農業資材組 

7 申請肥料出口同意書 1. 肥料登記證影本。 

2. 公司申請文件敘明貨品號列、品

名、規格(包裝型態/重量(液態

淨重))、數量、用途、輸出地點

及預定輸出時間。 

3. 非國內製造的產品，應提出該

產品進口報單。 

14天 1.貿易法 

2.肥料管理法 

 

本署農業資材組 

8 申請肥料(樣品)貨品進口同意
書 

農業部肥料樣品進口簽審業務與財
政部關稅總局系統介接上線，實施
X801/X802電子化訊息通關，請於
「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
網站

7天 肥料管理法、肥料管理法
施行細則 

本署農業資材組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https://permit.coa.gov.tw）線
上申請取得肥料(樣品)貨品進口同
意書（通關簽審證號）後，再辦理
肥料樣品通關進口事宜。業者應於
網站上傳下列資料： 
1.製造工廠出具之肥料說明書原文
(外文)及中文譯本。 

2.供研究、試驗用者，應附具計畫
書一份。 

肥料樣品，供辦理登記用者，數量
以二公斤(升)為限；供研究、試驗
用者，其數量按計畫書核定之。 

9 攜帶及郵遞食米進口同意文件

申請 

1. 攜帶及郵遞食米進口同意文

件申請書一份。 

2. 依下列各款情形，應另檢具

相關文件： 

(1) 進口稻穀或糙米作為種

子供田間種植生產使用

者，應檢附： 

(a) 非基因改造種子證

明文件。 

(b) 具有品種權之品

種，應檢附品種權人授權

或同意於國內種 

植之證明文件。 

          (c) 品種特性說明書。 

          (d) 種植計畫書：應包

含種植時間、種植地

10天 稻米出進口同意文件核發

要點 
本署糧食產業組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點、種植面積、栽培

管理方式、防範種子

外流作法及行銷規

劃等事項。 

(2) 進口稻穀或糙米作為學

術交流或試驗研究用途

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3) 進口稻米作為樣品米、參

展或祭祀用等非商業性

輸入者，應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並敘明流向。 

3. 業者單次進口稻米數量達十

公噸以上者，應於通關後二

週內，依進 

口報單每批取樣約一千公

克，並分成二份，一份自行

保存半年，另一份送本會農

糧署當地分署。未提供樣品

者，本會農糧署將派員抽查。 

10 稻米出口同意文件申請 1. 稻米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書一

份。 

2. 依下列各款情形，應另檢具

相關文件： 

(1) 為試驗研究用之輸出稻

榖或糙米者，應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10天 稻米出進口同意文件核發

要點 
本署糧食產業組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2) 輸出具有品種權之稻穀

或糙米者，應檢附植物品種

權人授權或 

同意出口證明文件。 

3. 國內試驗改良場所育成之品

種，未經命名推廣或命名推

廣未達五年 

者，其稻榖或糙米不得輸

出。但雜交一代之稻穀或糙

米、或經本會專案核准者，

不在此限。 

11 糧商設立、變更登記申請 1. 糧商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一份。 

2. 附繳證件一份： 

(1) 獨資者：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2) 合夥組織者：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合夥人身份證影

本及合夥契約副本或影

本。 

(3) 公司組織者：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及負責人身份證

影本。 

(4) 合作社及農會：主管機關

核准成立、許可或變更之

證明文件、營業稅籍登記

資料及負責人身分證影

14天 糧商管理規則 本署各區分署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本。 

(5) 經營加工業務者：工廠登

記證明文件影本。 

(6) 經營倉儲業務者：建築物

之使用執照影本。 

3. 經營輸出、輸入業務者：出

進口廠商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 

12 糧商停業、復業、歇業登記申

請 

1. 糧商停業、復業、歇業登記

申請書一份 

2. 附繳證件一份 

(1) 獨資者：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2) 合夥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1份 

(3) 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

關核准停業公文影本 1

份 

原領糧商登記表(無則免附) 

14天 糧商管理規則 本署各區分署 

13 核發進口農糧產品及農糧加工
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 

1. 申請書。 
2. 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

商號之設立登記文件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 

3. 農產品經有機驗證之證明文件。 
4. 簽發前款證明文件之外國驗證

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有
機同等性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

7天 進口有機農產品審查管理

辦法 

本署各區分署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會員有機認證合格之證明文
件。但外國驗證機構經中央主管
機關登錄者，免附。 

5. 於輸出入許可文件號碼欄位預
編同意文件號碼之進口報單，或
進口報單之進口證明聯。 

6.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植物檢疫
機關核發之檢疫證明書、檢疫合
格文件。但依法免申請檢疫者，
免附。 

7. 加工品成分比率表。但第二款證
明文件已載明有機原料含量比
率者，免附。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 

14 芒果出口日本 供果園登錄文件 

1. 輸日外銷供果園合作意願書 

2. 供果園農民名冊 

3. 外銷業者登錄表 

出口同意文件 

1.出口同意申請書 

2.鮮果應附供果園及其條碼資料 

3.本會藥毒所出具符合日本農藥殘

留檢驗資料 

4.出口商與供貨單位交易紀錄三聯

單 

1.每年10月

31日前出

口業者向

產地縣市

政府申

報。產地

縣市政府

12月 31日

前函報農

業部。 

2.蒸熱處

理前 1天

芒果木瓜荔枝出口日本同
意文件核發注意事項 

1.本項工作由產
地供果園所
屬分署核發
同意文件 

2.芒果、木瓜出
口：本署南區
分署。 

3.荔枝出口：本
署中區及南
區。 

4.香蕉鮮果出
口：中區及南
區分署 

15 木瓜出口日本 

16 荔枝出口日本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前農藥

檢驗合

格者，分

署線上

核發 

17 香蕉鮮果出口日本 

 

1.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須加蓋公司印章及負責人印

章) 

2.外銷日本業者登錄表 

3.契作農民供果園名冊 

1.每年11月

30日前出

口業者向

產地縣市

政府申

報。產地

縣市政府

12月 15日

前函報農

業部。 

2.集貨場出

貨 2天前

農藥檢驗

合格者，

分署線上

核發。 

香蕉鮮果出口日本同意文
件核發注意事項 

18 學校用餐食米申購 1.首次申購 
(1)學校應備： 
A.學校用餐概況表 
B.承諾書 

(2)團膳廠商應備： 

學校 5天 
團膳廠商 14
天 
 

撥售學校用餐食米作業要
點 

本署各區分署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A.切結書 
B.契約書影本 
C.印鑑表 
D.保證金 

2.例行申購 
(1)學校應備： 
A.申購書 
B.繳款證明 

(2)團膳廠商應備： 
A.需求明細表 
B.供餐憑證及供膳菜單 
C.申購書 
D.繳款證明 

19 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 1.申請書 2份。 
2.申請品牌推薦產品之肥料登記證
影本，且該登記證之有效期限須
達半年以上 2份。 

3.申請品牌推薦產品最近半年內之
成分分析檢驗報告 2份。 

7天 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
作業規範 

本署各區分署 

20 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 1.申請表 1份 
申請者應於「臺灣農產品生產追
溯系統」(以下簡稱生產追溯系
統，網址
https://qrc.afa.gov.tw)完成
資料登錄，列印「臺灣農產品生
產追溯條碼申請表｣後，於申請
表上簽章，並檢附下列文件，依
身分類別郵寄或親送至初審單
位提出申請。 

2.附繳證件(依申請人類別檢附)： 
(1)身分證明文件 

初審作業： 
10個工作日 
複審作業： 
10個工作日 
發放作業： 
3個工作日 

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管理
作業規範 

本署各區分署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人應備文件 
處理期間

（日曆天） 
法規依據 備註 

(A)農民：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
身分證）影本。 

(B)農業產銷班：班長之身分證影
本，以及經班會決議申請追溯
條碼之會議紀錄影本。 

(C)農場、農民團體、農業產業團
體、農業企業機構、糧食經營
業者：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身分
證影本、設立登記文件（具統
一編號或許可立案之字號）影
本。 

(D)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七款規
定，經農業部專案核准者，檢
附該會核准文件之影本。 

(2)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使用
契約書，並經申請者簽章。 

(3)其他經審查單位指定之文件。 

備註： 

1. 處理期間遇連續 3日以上之國定假日時，將依連續假日天數順延。 

2. 若無法規依據之申請項目請勿填報；處理期限（日曆天）包含假日計算。 

3. 屆時此表由秘書室公告至本署網站，供民眾查詢之用，請文字敘述務必簡要清晰明確。 


